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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12月

20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2019年12月25日上午10:00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到董

事11人，实到董事11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本次会议合法有

效。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设立宁波及海南分公司的议案》 

为拓宽公司业务区域，促进公司业务持续健康发展，深耕宁波和海南市场，

寻求合作契机。同意公司在浙江省宁波市及海南省海口市设立分公司（具体分公

司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具体办理分公司

的有关设立事宜。 

表决结果：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关于设立宁波及海南分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45）。 

二、《关于拟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公司开展综合性

金融服务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下属企业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公司（以下

简称“福建信达”）在综合性金融服务方面开展全面的合作，结合公司的实际经

营情况以及资金需求，预计公司及下属企业在未来一年内将与福建信达开展的综

合性金融服务额度不超过 6 亿元。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在上述综合金融服务额

度范围内对相关事项进行审核并签署有关的协议。福建信达作为公司在中国信达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信达”）开展业务的主办机构，意向协

同中国信达总部及分公司，银行、证券、信托、租赁、基金等子公司为公司本部

及下属全资、控股、参股公司提供业务办理，包括但不限于资产重组、债务重组、

经营管理重组、特殊机遇投资、债务风险纾困、多元金融服务等一揽子综合性金



融服务。 

表决结果：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关于拟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公司开展综合性金融服务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46）。 

三、《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于 2020 年 1 月 10 日（星期五）14:30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2020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表决上述应由股东大会审议表决的事项。 

表决结果：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9-147）。 

特此公告。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2 月 25 日 


